
关于在社会考生中开展网络助学及课程过程性考核

有关事项的通告

广大社会自考生：

根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网络助学综合评价标准体系（试行）》（考委办函〔2013〕9号）、

《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过程性考核工作暂行办法》（湘

自考委办〔2014〕3号）及《关于做好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

会考生参加网络助学及课程过程性考核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为了更好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实现优秀教育资源的合理配

置与共享，为广大社会考生提供优质服务，帮助社会上更多的人

自学成才，经商部分主考学校同意，决定在部分专业部分课程开

展网络助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课程过程性考核试点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报名资格。凡未参加我省自学考试助学班（指主考学校

举办的业余、脱产助学班）学习的在籍社会自考生可自愿报名参

加相应课程的网络助学及课程过程性考核。报名资格由相应主考

学校负责审核。

二、专业及课程。网络学习资源建设进程受多种因素制约，



考生可选择所报考专业中已经建立起网络课件的部分课程。从

2020年 10月考期开始，面向社会自考生开展网络助学的主考学

校有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工商大学、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具体专业及课程信息请登录相应主考学校网

络助学平台（附件）查阅。不同主考学校提供的课程代码及名称

相同的课程，其网络学习资源一般也相同。

三、学习及考核要求。考生自愿通过主考学校网络助学平台

报名，根据考试计划及考试安排选择对应考期参加相关课程的学

习，按照网络助学平台规定的步骤完成身份认证，按照课程过程

性考核的规定、步骤、方法自主参加学习及考核并按规定支付学

习及考核费用。网络助学平台在身份验证环节随机设置多次“人

脸识别”，过程性考核任意一个环节未通过验证、违纪舞弊，考

生网络学习记录及过程性考核成绩将作废。考生参加网络学习及

过程性考核取得的成绩由相应主考学校审定并按要求上报。

本通告未尽事宜，考生可登录相应主考学校自学考试网络助

学平台查阅。

附件：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主考学校网络助学平台网址

湖南省自学考试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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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主考学校网络助学平台网址

2020年 9月

湖南大学

https://hndx.kaohe.zikao365.com/

湖南师范大学

https://hnsf.kaohe.zikao365.com/

湘潭大学

https://xtdx.kaohe.zikao365.com/

湖南农业大学

https://hnny.kaohe.zikao365.com/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https://znly.kaohe.zikao365.com/

湖南中医药大学

https://hnzyy.kaohe.zikao365.com/

湖南工商大学

https://hngs.kaohe.zikao365.com/

湖南城市学院

https://hncs.kaohe.zikao365.com/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https://hnsw.kaohe.zikao365.com/


